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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國賊抑或外交家 
──李鴻章的重新評價

朱肇維

壹、緣　起

2000年，中國大陸推出了歷史大劇：走向共和 1。其中分別對於 4

個晚清重要的歷史人物進行重新詮釋，包括慈禧太后、李鴻章、袁世凱

與孫文，其中又以李鴻章的形象塑造與過往熟悉的刻板印象大相逕庭，

劇中的李鴻章為國為民，忍辱負重，並且極富外交手腕，與外國周旋不

卑不亢，充滿展現大國的風範，即便在甲午戰敗，也尚能在維持顏面的

前提下，與伊藤博文談判；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亦在李鴻章拖著老邁多

病的身軀完成了辛丑和約的談判，這種種形象的再現，讓一般觀眾對於

這位昔日的「賣國賊」搖身一變成為「外交家」，而身為歷史教學現場

的我們，也重新審視與省思，究竟對於李氏的評價是為何有如此戲劇性

的轉變。

提到李鴻章，在臺灣的教科書呈現雖然是較持平的觀點，但如果進

一步在網路上搜尋相關資料仍可看到許多較為負面的評價，不論是甲午

戰爭的戰敗，或是馬關條約、辛丑和約的簽訂，皆使他背負千古罵名，

從丘逢甲當時的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又或當時民

間流傳的「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均可理解，而 1896年他

1 該劇於 2003年推出，但隨即遭中國官方禁播，後於臺灣發行時，刪節內容並以「滿清末代王朝」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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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簽下的中俄密約，又為人所詬病收受賄絡等不法情事，這些對於李鴻

章的刻板印象仍需引導學生進一步的探詢其中的真相。

此外，李鴻章在高中教材中所提及的部分，都與內亂、自強運動及

對外戰爭的處理有關，如中學歷史第二冊第 10章第 1節中提及他曾參與

太平天國、捻亂；第 10章第 2節則提到他在自強運動的作為，之後並進

一步提及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的簽訂；第 11章第 1節的八國聯軍也帶到

他擔任清國全權代表。這些點綴式描述，致使學生對於李的認知也流於

片段，且在清代外交上的貢獻與角色的了解卻很有限。

另外，在近代大儒梁啟超為李鴻章所寫的傳記中，以及當時李鴻章

訪歐美所掀起的「李鴻章旋風」卻又為他做了不同的詮釋，這些都可讓

我們更多面向的認識李鴻章其人其事，並試圖從歷史的脈絡中拼湊出更

完整的李鴻章圖像。

貳、對李鴻章的不同研究面向

就當前兩岸三地與國外學者對於李鴻章的研究進行觀察，其中大陸

的評價變化是最為劇烈的，學者章育良、曹正文兩人所撰的〈近百年來

李鴻章研究著作述評〉一文中，提到大陸對於李氏的討論應可分為三個

時期。

第一時期為中共建政前（1949年以前），該時期對於李鴻章最具代

表性的評論為梁啟超所著的《李鴻章傳》，該書對李作了基本的定調。梁

啟超分別從軍事、洋務與外交等層面來剖析，在軍事上，雖然李在平定

太平天國、捻亂卓有貢獻，但他卻認為這些不過只是得自於曾國藩；在

洋務上，梁認為李對於洋務的認識有限，雖然面臨到守舊群臣的掣肘，

但自身的缺陷也是造成洋務未逮的原因；而在外交上，梁認為李的以夷

制夷政策是失敗的，甲午戰爭的失敗，固然要負起責任，但他也提及李

的無奈：「以中國今日之國勢，雖才十倍於李鴻章者，其對外政策，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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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隱忍遷就一時也」。2

第二時期則是中共建政後至改革開放前（1949~1976年），這段時期

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很深，多數對於李鴻章的評價是相當負面的，其中又

以胡濱的《賣國賊李鴻章》為其代表，不但認為李鴻章是「鎮壓」太平天

國的元凶、且是集地主、軍閥、買辦等多重角色的反革命代表，更認為甲

午戰爭的失敗是李鴻章的消極不抵抗與投降外交所致。3

第三個時期是在改革開放後（1979年 ~迄今），史學研究的限制逐

漸被打開，因此對於李鴻章的研究也就更加全面與多元，其中以苑書義

的《李鴻章傳》可視為先驅，該書是以專題研究的方式歷經 8年時間完

成，內容則以多視角、全方位來評析李氏，對於日後學者的研究有著啟

發性的作用。而後對於李氏的研究，也多以不同面向來探討，大致可分

為以下三個面向：4

一、李鴻章與自強運動

在改革開放之前對於此事多持負面態度，但在 1988年出版的《李鴻

章與中國現代化》的研討會論文集，則開始出現對於李氏在走向現代化的

努力於以肯定，如學者陸旭麗等人認為李氏為中國現代化邁出第一步的

代表人物；學者成曉軍也認為，不能因為自強運動有向西方學習船堅炮

利並用來鎮壓人民，就全面否定其對於中國軍事現代化的貢獻；葉林生

與劉新建則從生產力的觀點來探討李的貢獻，並認為李所推動的自強運

動，雖未能讓中國走上富強之路，但至少在荊棘之中開出了一條小路。5

2 梁啟超，《李鴻章傳》（臺北：立緒，2004），頁 133。
3 章育良、曹正文，〈近百年來李鴻章研究評述〉，《湖南社會科學》，第一期（2007年），頁 183。
4 章育良、曹正文，〈近百年來李鴻章研究評述〉，《湖南社會科學》，頁 184-185。
5 章育良、曹正文，〈近百年來李鴻章研究評述〉，《湖南社會科學》，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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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鴻章與近代外交

李鴻章之於清代外交，可說是舉足輕重，長達 30年的參與，受重於
國際，卻也受謗於國內，因此也有人稱其「一生功過在和戎」。學者對於

外交作為也是評價不一，但已從傳統的「賣國說」轉變而成「誤國說」，

甚至也開始有系統的去研究李氏的外交思想，並以「外須和戎‧內須變

法」的角度來分析李的外交決策與內政方向。苑書義認為李氏的「和戎」

在於為國內爭取和平環境，以謀取變法自強的可能；陸方、李之勃則認

為李氏的和戎政策委屈求全，甚至一味退讓，甚至於帝國主義者相互呼

應，最終展現投降主義的色彩；王承仁、劉鐵君也批評李的「以夷制夷」

政策本質是失敗的。

而以往認為李氏代表簽下了一連串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出賣國

家利益令人不齒，在此時也做出了不同的論述，學者多認為這與清朝政

府內部的腐敗與落後相關，並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李氏僅是奉清廷

之命，而不能將所有責任都歸咎於他；鄭潔與劉文鵬也認為不能以結果

論之，而應去了解整個過程。6

三、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的討論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多數學者均認為李對於甲

午戰敗時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對於責任的輕重卻有不同的討論，部分

學者如關捷等人認為李氏一味避戰，延誤戰機，命令又變化不定，終使

戰爭走向失敗，須負完全責任；另一派學者如董守義則認為李氏周旋於

主戰的光緒與主和的慈禧中實屬不易，他在兩派勢力中尚能指揮調度，

已盡了全力，雖然戰敗，但卻不能否定他的努力。

再來就臺灣與香港的學者對於李鴻章的研究來看，較具代表性如竇

宗一的《李鴻章年譜》、李守孔的《李鴻章傳》、雷祿慶的《李鴻章年

6 章育良、曹正文，〈近百年來李鴻章研究評述〉，《湖南社會科學》，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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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李鴻章新傳》、王爾敏的《淮軍志》以及王家儉的《李鴻章與北

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等書，多數學者持較正面的態

度來評價李氏，如李守孔認為李鴻章是清代不可多得之人才，能忍辱負

重，不避勞苦是所長，彌縫偷安、留戀權位是所短，但整體而言，在外

交作為上，其目光遠大、手腕敏捷，非時人所及；雷祿慶則從三方面分析

李鴻章的優點，第一在於眼光敏銳，能夠審時度勢；第二則是勇於任事，

不避困難；第三在於不計毀譽，忍辱負重。7

而從前述三個面向來觀察學者對李氏的討論，也多屬肯定，在自強

運動的部分，多數學者均認為若無李氏遠大的眼光與想法，自強運動將

無法有顯著的成績；學者王爾敏、雷祿慶亦認為李為自強運動的核心人

物，李能在反對者的誹謗與猜疑中推行新政，且不論成果如何，都應給

予肯定。在外交作為上，學者則認為李也是為時勢所逼，李守孔提出以

當時中國之情勢，採取隱忍遷就、以夷制夷的策略，也是李鴻章不得以

而為之；鄭克榜也認為平心而論，即便有比李更強之外交家，面對此一

局勢，也不得不採取隱忍遷就於一時。在甲午戰爭上，李守孔認為貽誤

戰機、消極防禦勢戰敗之主因，但責任不能完全歸咎於李身上；王家儉

則認為李對日判斷錯誤、和戰不決、準備不足等問題，都是造成失敗的

原因，但李創建北洋海軍的艱辛與努力也須給予肯定。

國外學者對於李鴻章的評價也是值得觀察的一個角度，英國學者樸

蘭德的《李鴻章傳》、立德夫人的《李鴻章，他的生平事蹟與所處的時

代》等，多數學者對於李鴻章讚譽有佳，如樸蘭德認為，李是清朝唯一

可以依託和不可缺少的人物；曾任李鴻章的外籍顧問福斯特也認為，李

是中國當代獨一無二的人物，從文人來說是卓越的，從軍人來說，他在

諸多戰役中對國家有諸多貢獻，從政治參與來說，他為中國公認的優良

公僕，從外交的觀點來看，他的成就將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一位。8

7 章育良、曹正文，〈近百年來李鴻章研究評述〉，《湖南社會科學》，頁 186。
8 章育良、曹正文，〈近百年來李鴻章研究評述〉，《湖南社會科學》，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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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之，梁啟超的評論為當代之代表，但是否就此為李「蓋棺論

定」，卻也因後續相關資料的整理與出版而應有更多元的面貌。大陸學者

對於李鴻章的評價，往往受到意識形態的牽動所影響，特別是階級鬥爭

史觀的脈絡下，直接反映在對李的論述之中，改革開放後，為了提供政

策更多歷史的支持與借鏡，李鴻章的作為也開始得到不同的評價。港臺

學者對於李的評論較為持平，但卻不易見於高中教科書中，以致於學生

在學習的過程中，對李仍存有刻板印象，國外對於李鴻章的觀察則是一

個值得討論的部分，就國外學者的評論而言，李之評價優劣較無政治立

場與民族主義的干擾，或許可以補足對於李鴻章評價的不同觀點。

參、外交脈絡中的李鴻章

本方案希望從李鴻章所從事的外交工作中，挑選出可以深入探究的

主題如下：

一、天津教案

李鴻章展露外交長才的首要任務，即是接替他的老師曾國藩處理天

津教案。1870年 6月天津望海樓天主教育嬰堂因傳染病有數十名幼童死

亡，同時天津不斷發生幼童被迷拐事件，而拐犯的供詞大都牽涉到望海

樓教堂。天津紳民無比義憤，自動聚集到望海樓教堂門前表示抗議。法

國領事豐大業竟持槍逼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鎮壓示威群眾，並向天津知縣

劉傑開槍，擊中其隨從高升。群眾忍無可忍，當場毆斃豐大業及其隨從

西蒙，並放出育嬰堂的幼童，放火燒毀望海樓教堂、法國仁慈堂、美國

佈道堂、英國講經堂等多處，打死洋人、洋教士 20人。這就是震驚中外

的「天津教案」。9

9 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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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在當時被指派來處理此一事件，基本上他在明查暗訪後，認

為問題在於國人，因此他採取了鎮壓民眾，並嚴懲官員與相關人士，然

而這此作法卻在當時排外情緒高張的狀況受到多數民眾的批評與指責，

於此同時，法國人也對於曾所採取的作為不甚滿意，甚至更提出其他如

賠款、處死官員的訴求，在此內外交迫的情況之下，李鴻章乘勢而起，

延續曾的作法進行處理，從結果論來看，基本上李鴻章的的處置與曾國

藩並無新意，這也造成許多人對李的作為頗不以為然，甚至有人認為普

法戰爭才是幫中國解套的主要原因，而世人竟以為都是李鴻章的功勞。

然而，若從過程分析，李鴻章的外交手段是有謀略的，他深知在外

交談判中無非就是「理」與「勢」交互運用，如何在不利的情勢下，爭

取有利的發展，進而達到「不起釁端」的原則，天津教案反而是他開始

實踐「和戎外交」的起點。

二、秘魯通商協定與馬嘉理案

李鴻章在與秘魯進行通商交涉與馬嘉理案上，亦值得我們進一步

觀察其操作的方式，秘魯當時在澳門持續進行販賣華工的生意，並且對

這些華工相當苛刻與不人道的對待，當該國亦想比照西方列強前來中國

進行通商交涉時，李鴻章對於秘魯的國勢與作為了然於胸，並在談判中

強烈要求該國必須廢止販賣華工的交易，且要平等的對待華工，當秘魯

談判代表振振有詞時，李鴻章卻也胸有成足的拿出所蒐集的資訊舉證歷

歷，而使祕魯的代表不得不退讓，從上述的過程而言，李鴻章成功地運

用「理」和「勢」，不卑不亢的與秘魯交涉。10

馬嘉理案發生於 1874年初，英國印度政府決定派上校柏朗（H. A. 

Browne）帶領一支由官員、商人、軍官、士兵組成的 200多人的探路隊，

由緬甸的八莫北上進入中國雲南探路。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就派使館人

10 苑書義，《李鴻章傳》，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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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馬嘉理（A. R. Margary）作為翻譯，去雲南迎接柏朗上校一行。馬嘉理
陪同探路隊一起由緬甸進入了雲南。當時雲南一帶傳說，英國人強行前

來通商，隨後要進攻騰越（現在的騰衝）。當英國探險隊經過雲南的蠻允

附近時，與當地的居民發生了衝突，馬嘉理和幾名隨從人員被殺。柏朗

上校一行也遭到了圍攻，不敢再繼續前進，於是逃回了緬甸八莫，並將

此事寫了報告報告給了英國。11

當時英國欲藉此事取得在雲南的商業利益，因而與中國展開了近兩

年的談判，就結果論，《中英煙臺條約》的簽訂，似乎又在不平等的基

礎上更加深了一層，但從過程中觀察，仍能看出李鴻章外交手腕，就解

送岑毓英一事，英使威妥瑪原是十分堅持，但李卻不與他起舞，反而依

起西例，遍邀當時在煙臺的各國使節，在數日的賓主盡歡與酒酣耳熱之

際，李鴻章不著痕跡的將英國要求解送岑毓英的事情提出，在場的使節

都頗不以為然，這也形成了威妥瑪的壓力，迫使他不得不進行讓步。

三、會見森有禮與伊藤博文

李鴻章分別於 1875年與 1895年會見森有禮與伊藤博文，前者正是

為了朝鮮之事前來交涉，12後者則是甲午戰敗之後的城下之盟，13在一問

一答的對話中，我們仍可觀察到李鴻章處理外交問題的蛛絲馬跡。在與

森有禮進行攻防之際，李鴻章也深知萬國公法的重要，因此常以此提醒

森氏國家之行為須以國際法為準，但森的理直氣壯，似乎也顯示了日本

早已將中國視為假想敵，並在伺機尋找突破的機會；20年後，當李鴻章

踏上馬關，會見伊藤博文時，卻已是城下之盟的待宰羔羊了，從一開始

的爭鋒相對，對最後的倚老賣老，苦苦哀求，仍無法改變馬關條約的命

運，不過，至少李鴻章在交涉過程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11 苑書義，《李鴻章傳》，頁 50。
12 張社生，《絕版李鴻章》（臺北：大地，2011），頁 121-127。
13 張社生，《絕版李鴻章》，頁 17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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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辛丑和約

辛丑和約是在李鴻章晚年最後經辦的外交談判，對一個已經邁入垂

暮之年的老人而言，選擇復出就已經倍加艱辛，從面對如狼似虎的各國

談判代表，以及聯軍統帥瓦德西的不理不睬，李鴻章均竭盡所能協調和

議內容，其中又以懲辦禍首是當時慈禧太后最在意的，就是必須將慈禧

從禍首名單中除名，李鴻章想盡辦法，終於將名單中移出，另外，賠款

也從 10億兩降為 4億 5千萬兩，然而，城下之盟的環境仍未改變，這也

迫使李鴻章只能照單全收，當和議已成後，俄國使節仍不放過李鴻章，

在其恫嚇催促之下，李鴻章撒手人寰，結束了 79年的人生旅程。14

五、誰眼中的李鴻章

在對於李鴻章的外交工作與策略有所了解後，再從多元的角度來分

析時人對於李鴻章的評價，包含他本人的自述、清史稿的定位、梁啟超

的評論、伊藤博文的評價、西方人畫報、專訪的觀點，來綜整李鴻章的

完整圖像。在這其中我們可以想見有衝突、也有共同的部分，這也希望

透過學生比較分析，得到一個完整的李鴻章印象，最後也希望學生透過

各種資料的閱讀來親自為李鴻章寫下自己對他的評價。

肆、為什麼要教李鴻章？

一、培養學生從脈絡中重新定義一個人的作為

中學生往往是依事情的成敗論英雄，中國所謂「勝者為王敗者寇」

的兩分法，反而蒙蔽了我們觀察歷史人物或事件的角度，以李鴻章來

14 張社生，《絕版李鴻章》，頁 26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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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生代表國家簽訂許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幾乎是與賣國賊畫

上等號，然而，如果我們回到歷史的脈絡中重新審視，李鴻章在當時的

環境下，能有多少籌碼去進行談判，以及他運用了什麼外交手段試圖在

絕望的處境下走出一條路。我們才能逐步引導學生更宏觀的去關注歷史

人物的作為與決策。

二、帶領學生從資料中看見多元的觀點

外交工作並非只是外表的光鮮亮麗，許多複雜的談判與交涉常是

不為人知的，雙方如何在會議場合進行攻防，則是評價此人外交能力的

重要參考，透過資料及公文書的紀錄，讓我們可以帶著學生還原現場，

試圖回到當時的談判桌上，分析雙方的立場與主張，進而理解外交場域

的複雜多變。而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化身成為當時的歷史要角，去感

受、體會當下的氛圍與艱辛，而能有更深刻的歷史體悟。

三、教導學生從多面向的觀察建構出一個真實的人物

透過當代人對於李鴻章的觀察與紀錄交叉比對，或許可以建構出

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歷史人物的評價都有存在迷思，或許是受到意識

形態、民族主義的影響，也或許是因為陌生、好奇而有的美麗幻想，因

此，唯有多面向的了解才能一窺此人的廬山真面目。

伍、如何運用這些材料

方案一（2至 3個課時）：解讀李鴻章評價

先從閱讀材料 12，帶領學生初步認識對於李鴻章的論述與評價，

然後在帶領學生進行材料 7、8的小組角色扮演，並使用工具 3進行反

思與討論，進一步比對前數評價與實際場景的關聯性；再運用材料 15~ 

17，帶領學生閱讀圖像文本與紐時專訪，並以工具 7、8觀察李鴻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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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風貌。最後使用工具 6讓學生透過所收集的資料來重新詮釋李鴻章

的評價。

方案一　希望培養的技能

1.以證據為基礎的思考與論證

2.脈絡化資料

3.佐證資料

方案二（3至 4個課時）：全面評價李鴻章

天津教案為了解李鴻章外交作為的重要起點，先以此配合工具 1進

行重點檢索，工具1在於先引導學生找出重點並擷取，問題依4F（Facts、

Feeling、Finding、Future）的方式設計，從事實的發現、主觀的感受、

觀點與評論，以及後續採取的行動，希望能幫助學生閱讀天津教案的材

料可以更完整並進行小組討論。再從材料 3、4、5、6去觀察分析，並以

工具 2進行比對，逐步發現李氏處理外交交涉的模式與方法；再來則選

擇材料 7、8進行兩人一組的角色扮演，讓學生體驗外交場域的甘苦，進

而去思索外交談判要達成共識的先決條件。並以工具 3進行省思對話。

之後則從材料 9、10去檢視李鴻章在最終的對外談判中的努力，並以工

具 4進行系統性的整理與理解；再運用材料 15、16提供時人對於李鴻章

的圖像描繪，運用工具 7進行圖像的分析與比較，材料 17為李鴻章在紐

約時報的專訪，運用工具 8帶領學生找出重點並理解李氏的主張，最後

帶領學生去閱讀材料 11~14不同人對於李鴻章的多元評價，並以工具 5

進行整理，找出不同評價的原因，最終並運用工具 6請同學重新詮釋李

鴻章的評價。

方案二　希望培養的技能

1.以證據為基礎的思考與論證

2.分析圖像

3.脈絡化資料

4.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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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1個課時）：李鴻章的外交作為

先運用材料 7、8進行分組角色扮演，直接感受李鴻章在外交場域

的甘苦，引導學生利用工具 3進行省思與討論，最後帶領學生閱讀材料

11~14，並以工具 5進行評價整理與討論，最終運用工具 5做出李鴻章外

交表現的小組評價。

方案三　希望培養的技能

1.脈絡化資料

2.以證據為基礎的思考與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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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材料與工具

材料 1：天津教案（修改版）

李鴻章辦外交以天津教案為起點。當時內部動亂初平（捻亂），無端

發生天津民眾戕害教士及焚燒法國領事館，法國人因此而提出要脅，並

聯合英美壓迫政府。當時曾國藩擔任直隸總督，深察後了解此一事件錯

在自己，但面對列強蠻橫的手段又不能隨意應付，於是為彌補過錯，採

取鎮壓的手段，並將八人正法，二十人判刑，但法國卻仍嫌不足，甚至

還要求巨額賠款，且要將天津的知府、知縣判處死刑，此時，國藩已面

臨內外夾攻的局面⋯⋯因此李鴻章在此關鍵時刻正是展露頭角的開始。

當李繼任直隸總督時，普法戰爭爆發，法國人已自顧不暇，而歐美

各國也多求自保，於是天津教案，剎時變得無足輕重，但中國當代的人，

對於世局的變化是如此的無知，對於普法戰爭此一大事，竟然視若無睹，

反而認為是因為李鴻章的聲望與外交手腕遠勝於曾國藩，才能讓此案順

利落幕。

來源：梁啟超，《李鴻章傳》（臺北：立緒，2004年），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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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2：天津教案後續處理（修改版）

天津教案發生後，他在推行「和戎」外交中，往往依據所謂「理」

和「勢」而決定其應變方略。「理」指「是非曲直」，「勢」指「力量強弱」。

他明知洋人論勢不論理，但在與洋人較量中卻偏偏把「論理」放在首位。

他在對待天津教案問題上，也正是從剖析其「是非曲直」入手的。他指出

所謂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說」，並無「確證」，「全為謠傳」，

而導致天津教案的真正原因，則在於崇厚平日諂媚洋人，「遇事不能公

平公證」，致使「外國人氣燄高張而使地方紳民充滿怨憤」，一觸及發，

不可制止。豐大業「槍擊官長」，罪固不容赦，但「其人已死無從責問」，

加之紳民毆斃洋人、洋教士 20人，因而「彼直我詘，彼是我非」。由於

「彼直我詘，不論勢之強弱，總以議和為是」，何況敵強我弱，實難決勝

於疆場之上。他譏諷那些「譁然欲戰」的人們不識時務，稱讚曾國藩「堅

持和議」的作法「老成謀國」。他力主「不開釁端」，和平了結。他認為

要堅持和議，就不能不以「拿犯」、「賠銀」為歸宿。當然，賠銀須有限度，

更不允許「奪據地方」。

來源：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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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3：與秘魯交涉（修改版）

秘魯也派出使團來中國磋商通商事宜，當秘魯代表開始與李鴻章談

判時，中方提交了一份有條件的聲明，代表發現自己陷入了兩難境地，

既無法接受，又很難斷然拒絕，李堅持必須釋放所有在秘魯受雇的中國

苦力，此外，必須保障未來在秘魯的中國人擁有自由行動的權力，而且

在相同的條件下有相同的待遇。在做了一些修定後，秘魯代表不得不接

受了這些條款⋯⋯李鴻章和秘魯別代表中國和秘魯簽訂了這份協議。

來源：羅伯特‧道格拉斯，李靜韜等譯，《李鴻章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
頁 122。

材料 4： 秘魯通商事宜（修改版）

⋯⋯10月 24日李鴻章開始與葛爾西耶（秘魯代表）會談，雙方爭論

的焦點，是秘魯虐待華工和中秘議約問題。葛爾西耶矢口否認秘魯虐待

華工，李鴻章先後出示揭露秘魯拐騙、虐待華工罪行的秘魯華工訴苦求

援稟文、威斯敏斯德所著《華工出洋論》和東洋華商所刻《夜半鐘聲》，

以確鑿的證據，批駁秘魯「保護華工」的謊言。

來源：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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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5：馬嘉理案（修改版）

威妥瑪 8月 10日到達煙臺後，雙方立刻重啟談判，此前，威妥瑪一

直認為雲南巡撫岑毓英英對滇案負責，堅持要求將岑押往京師審訊。威

妥瑪做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在他看來，岑毓英是個兇狠野蠻的人⋯⋯他

認為如果沒有岑毓英的指示，下及官員是絕不敢冒讓國家捲入對外戰爭

的風險的，李鴻章則回應，英方必須拿出確鑿的證據，才能將岑毓英押

送北京」，最終，威妥瑪放棄了此一要求。

來源：羅伯特‧道格拉斯，《李鴻章傳》（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頁 146。

材料 6： 馬嘉理案後續處理（修改版）

李鴻章故意裝作鎮靜、優閑的樣子，先後應邀參觀德國、英國軍

艦，並設宴招待英、德、美、法、日、奧七國公使和英國兩位海軍司

令，「仿照西例」，飲酒交談，「兼欲激射英事，群情歡洽」，「公論頗不

以提京為是」。這使威妥瑪感到如不儘快達成協議，對英國未必有利，因

而在散席後，「獨留絮語，似稍活動。」在隨後的談判中，李鴻章「就勢

轉圜」，提出另議其他辦法作為不將岑毓英等提京的交換條件。

來源：苑書義，《李鴻章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42。



賣國賊抑或外交家──李鴻章的重新評價

279

材料 7：1875年直隸總督府森有禮會見李鴻章（修改版）

日本代表：森有禮

中國代表：李鴻章

背景： 針對高麗問題，日本派遣使節出使中國，以求與高麗關係進行諒
解。

⋯⋯

森： 當初遊歷各國，看地球並不大，如貴國與日本國在亞細亞洲，可惜

被西國壓住了。

李： 我們東方諸國中國最大，日本次之，其餘各小國，均須同心和氣，

挽回局面，才能與歐洲各國抗衡。

森：據我看來，和約沒什麼用處。

李：兩國和好，全憑條約，如何說沒用。

森： 和約不過只是為了通商，可以照辦，至於國家採取行動，只看誰強，

不必完全依照條約。

李：這並非事實，持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

森：萬國公法亦可不用。

李：  叛約背公法，將為萬國所不容。（指著桌上酒杯）和是和氣，約是約

束，人的心如這酒杯，圍住了讓酒不致於泛溢。

森：這個和氣，無孔不入，有縫即去，杯子如何攔得住。

李：森大人年少氣盛，發此議論⋯⋯。

⋯⋯

森：高麗與印度同在亞細亞，不算中國屬國。

李：高麗奉正朔，如何不是屬國？

森： 各國都說高麗不過朝貢受冊封，中國不收其錢糧，不管他政事，所

以不算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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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高麗屬中國幾千年，何人不知。和約上所說所屬邦土，土字指中國

各直省，此是內地，為內屬，徵錢糧，管政事。邦指高麗諸國，此

是外藩，為外屬，錢糧、政事向歸本國經理。歷來如此，不始自本

朝，如何說不算屬國？

森：日本極要與高麗和好，高麗不肯與日本和好。

李： 不是不肯與貴國和好，是他自知國小，所以謹守不敢應酬，其餘各

國皆然，不獨日本。

森： 日本與高麗是鄰國，所以必要通好，高麗如何不肯？從前不過拒使，

近來日本兵船至高麗海邊取淡水，他便開炮傷壞我船隻。

李： 你兵固然是去高麗海口量水，察萬國公法近岸十里之地，即屬本國

境地。日本既未與通商，本不應前往測量，高麗開砲有因。⋯⋯

森： 現又遣使往高麗，看他如何？如果可商，並不要與他通商，不為多

事，只要議定三件：一、高麗以後接待我使臣，二、日本或有背風

船隻，代為照料，三、商船測量海礁，不要計較，如果使臣到彼，

再不接納，該使回到本國，必不能無事，一定要動兵了。

李： 高麗與日本同在亞細亞洲，若開起仗來，高麗係中國屬國，你既顯

違條約，中國怎麼處置？我們一洲自生疑釁，豈不被歐羅巴笑話。

森： 西國人言，日本辦事性過急，中國辦事性過緩，急性遇著緩性，難

以商量。

李： 事有宜急、宜緩，如學機器技藝等事，此宜急者也。如兩國相爭，

急則不相下，緩則氣自平，所全者大。

森：承教！承教！試思日本就得了高麗，有何益處？原是嘔氣不過。

李： 高麗地瘠，取之誠無益。且聞俄羅斯聽見日本要打高麗，即擬派兵

進紮黑龍江口，不但俄國要進兵，中國也難保不進兵，那是亂鬧起

來，真無益處。（因書「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八字授森使）

森：此指與高麗傷和氣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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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若真要打仗，非但傷高麗和氣，連中國也怕要傷和氣，因於紙尾加

書「忠告」兩字授之曰：我為兩國相好開心見誠奉勸，非有別意。

來源：張社生，《絕版李鴻章》（臺北：大地，2011），頁 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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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8 馬關條約談判現場（修改版）

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

清朝全權代表：李鴻章

背景：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朝於海戰、陸戰全軍覆沒，遂派遣李
鴻章擔任全權代表進行和談⋯⋯

⋯⋯

李： 賠款二萬萬兩，數額太過龐大，實非今日我國所能承擔，能否再減
輕？

伊： 我們早已說明清楚，本備忘錄是在盡量給予減輕而後所擬定，已無再
減之餘地，請多見諒。今後如戰爭繼續，賠款數額將不止於此⋯⋯

貴國土地富饒，人民眾多，富源廣大無比。

李：即使我國富源廣大，但尚未開發，毫無辦法。

伊： 貴國人多，超過四億，比我國人口多出十倍，如欲開發富源，實輕
而易舉。

李： 若訂約即不可改變，那麼我國將成為無法履行條約之背約國，必將再
惹貴國以背約作為再開戰端之理由。故在尚未發生此種不幸之前，

再拜託閣下減輕所提條件，切望閣下斟酌我國情形，再加以考慮。

伊： 此備忘錄之條件，已充分體諒貴國情形，在可能減輕之額度內，已
經減輕，因此不能允許再減輕分毫。

李： 其次，願就土地問題一談，觀察過往歐洲各國交戰，未有將占據之地
要求全行割讓者。以普法戰爭為例，德國所占領之法國疆土，雖非

常廣闊，而實際所提出之割讓要求，卻極為寬大。今約內將奉天南

部所占之地，要求全行割讓，此外對未被占領之臺灣亦要求割讓，

豈不是太超過？

伊：不，這種事例很多，不可以就普法戰爭單一論之。

李：英法兩國兵臨北京城下，兩國亦未要求割讓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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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兩國另有意在，不可以此作為舉例。

李： 即如營口而論，乃為通商口岸，東西南北貨物雲集之地，實為我國
政府之一大財源，貴國一面命我國負擔苛重賠款，同時又奪取我收

入源泉，豈非過於殘酷？

伊：實乃不得已之結果。

李： 譬如養育子女，希望他長大，卻又不給他吃奶，這孩子怎麼可能存
活呢？

伊：中國豈可與孩提並論？

李：臺灣全島，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強讓？

伊： 閣下似乎說，未占領之土地，即無要求割讓之理，貴國何以將東西
伯利亞割讓給俄國？

李：將東西伯利亞割讓俄國，並非戰爭之結果。

伊：割取臺灣，在和談上亦為合理之要求。

李： 臺灣與黑龍江有天壤之別，完全不能相比。黑龍江多是化外之瘠土，
人煙稀少，尚未施政。相反，臺灣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民亦服從

王化，設官署置吏員，純如本土。

伊： 但在割占中國主權所及版圖一點上，毫無不同之處，無需論及土地
之肥瘠。

李：如此豈非輕視我年紀老邁，不知分別？

伊：中堂提出這個疑問，所以不能不回答。

李： 總之，現講三大點，二萬萬兩為數龐大，必請再減五千萬，營口還
請退出，臺灣不能相讓。

伊：如此，即當遣兵至臺灣。

⋯⋯

來源：張社生，《絕版李鴻章》（臺北：大地，2011），頁 17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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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9：辛丑和約（修改版）

慈禧的問題是繞不過去的，為了確保慈禧不被判罪，李鴻章堅持要

在條款上寫明「懿親不加重刑」。這時候「中國國情」四個字起了作用。

李鴻章讓對方明白，中國人以孝為本，以忠治國，太后為一國之母，務

必要尊重。

李鴻章想要各個擊破，11個國家組成的談判團，看似陣容強大，其

實這次個個心裡都有盤算。李鴻章看出他們的同床異夢，在得到榮祿轉

達的「只要保住慈禧什麼都可以商量」的「示意」後。不久，英首相索爾

茲伯里就對首先提出懲凶作為議和先決條件的德國人說：「絕對不否認，

如果把皇太后牽入這件事情以內，人們將冒著廢棄中國整個國家組織的

危險，這也是對於歐洲不利的。」

⋯⋯賠款的問題便成了中外議和的關鍵，這才是各國關心的最終核

心。俄國率先提出要求賠償白銀 1.3億兩。聯軍統帥瓦德西在來華前夕，

德皇威廉二世於 1900年 8月 18日告訴他要「謹記在心，要求中國賠款，

務到最高限度，且必徹底貫徹主張。因為皇上急需此款，以製造戰艦故

也」。德國提出的賠款大概是 4億馬克。此外，法國要求的賠款也多達 7

千多萬兩。他們均要求賠款以現金的方式一次付清。

⋯⋯李鴻章躺在病榻上，指揮著下級官員把損失降到最低點，從一

開始提出的 10億兩白銀，降為 4億 5千萬兩，分 39年還清，年息 4厘，

4億5千萬兩是對4億5千萬中國人所定的數字，「人均一兩，以示污辱」。

 來源：張社生，《絕版李鴻章》（臺北：大地，2011），頁 271、27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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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0：李鴻章上奏折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

來尤為倉猝，創深痛鉅，薄海驚心，今議和己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

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譬諸多病之人，善自

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矣。

來源：顧廷龍、戴逸編，《李鴻章全集‧奏議十六  和議會同畫押折》（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頁 327。

材料 11：自我論述（修改版）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

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

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

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

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

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來源：蔡登山主編，吳永原著，《庚子西狩叢談：慈禧西逃記》（臺北：新銳文創，2012），卷四。

名詞解釋──

伏查：調查。

構釁：挑起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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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2： 清史稿中的李鴻章（修改版）

鴻章高大有見識，遇到許多困難的事情，常以詼諧的方式排解。

特別擅長於外交工作，行事作風皆有風采。外國與共事者，皆當時的偉

人。及八國進行談判時，所派遣的使臣大將多是後起之秀，並將李鴻章

視為前輩。因此雖然戰爭獲勝，卻不敢輕視中國。當知道他的去世，紛

紛集體前往弔唁，並說：「我們必不違背與您所訂之約。」。⋯⋯馬關條

約訂約後返國，大家對他議論紛紛，有人便勸他不如歸去。但李鴻章卻

說：「國家正值多事之秋，今天我若引咎辭職，此後若再生事端，誰能處

理？」

來源：趙爾巽等著，《清史稿‧列傳一百九十八  李鴻章》（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10。

材料 13： 伊藤博文眼中的李鴻章

李鴻章明白西方國家要來進攻的大勢，了解國外文化的強大之處，

也想要讓清朝廷向西方大國學習從而達到自強的目的，但政府不給力。

另外李鴻章擁有著出眾的眼光以及強有力的手段，雖然最後沒能實現強

國的目標，但如果換做是伊藤博文處於當時李鴻章的位置，他認為自己

也未必能做得比李鴻章強。相反的，如果李鴻章在日本的話，李一定能

做得比他更好。

來源：摘錄佚名，〈伊藤博文怎麼評價李鴻章 李鴻章為何不敵伊藤博文〉，壹讀 https://read01.
com/75NaGB.html#.WdykJ1uCzIU。（2018年 2月 12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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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4：梁啟超眼中的李鴻章

西人之論曰：李鴻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鴻章小狡滑之外

交家也。夫手段狡獪，非外交家之惡德，各國並立，生存競爭，唯利是

視。故西哲常言個人有道德，而國家無道德。試觀列國之所稱大外交家

者，孰不以手段狡獪得名哉？雖然，李鴻章之外交術，在中國誠為第一

流矣，而置之世界，則瞠乎其後也。⋯⋯以中國今日之國勢，雖才十倍

於李鴻章者，其對外之策，固不得不隱忍遷就於一時也，此無所以身為

李鴻章憐也。

鴻章之於外交，以息事寧人為本，故多屈辱之跡。然多因國勢之

故，亦不得不如斯。⋯⋯回顧當時列強之對我，皆有吞食之意，我若厚

於一，則博餘者之怒，合若立定方針，一律待遇，不分厚薄，凡事以博

得世界公意為本，豈不勝於聯俄，以博英日之怒哉？然鴻章以漢人而代

表滿清暗無天日之政府，愚而無知之國民，而與列強相周旋，故不得不

以息事寧人為本，使國人不無故啟釁以招禍，遇使列強不強事侵略，輸

款租地之事，當然在所不免。滿清帝國苟延殘喘，偷生於唯利是爭之世

界者，垂三十年，鴻章之功不為不大，雖有小過豈足道哉。

來源：梁啟超，《李鴻章傳》（臺北：立緒，2004），頁 132-134。

材料 15：畫報中的李鴻章之一

紐約的報紙以李鴻章做廣告，標題寫著李鴻章從不錯過周日的新

聞。請參考：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zh-hk/history/o9k4bm.html 。

材料 16：畫報中的李鴻章之二

1896年 8月 28日，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刊登的李鴻章到

訪的漫畫。請參考：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zh-hk/history/o9k4b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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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17：紐約時報 1896年專訪（節錄）

記者：總督閣下，您期待對現存的排華法案進行任何修改嗎？

李鴻章：

我知道，你們又將進行選舉了，新政府必然會在施政上有些變化。

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發表任何要求廢除《格利法》的言論，我只是

期望美國新聞界能助清國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報紙在這個國家有很大

的影響力，希望整個報界都能幫助清國僑民，呼籲廢除排華法案，或至少

對《格利法》進行較大修改。

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承認，

競爭促使全世界的市場迸發活力，而競爭既適用於商品也適用於勞動

力。我們知道，《格利法》是由於受到愛爾蘭裔移民欲獨霸加州勞工市場

的影響，因為清國人是他們很強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們想排除華人。如果

我們清國也抵制你們的產品，拒絕購買美國商品，取消你們的產品銷往清

國的特許權，試問你們將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當成清國什麼高官，而要

當成一名國際主義者，不要把我當成達官貴人，而要當作清國或世界其他

國家一名普通公民。請讓我問問，你們把廉價的華人勞工逐出美國究竟能

獲得什麼呢？廉價勞工意味著更便宜的商品，顧客以低廉價格就能買到

高品質的商品。

你們不是很為你們作為美國人自豪嗎？你們的國家代表著世界上最

高的現代文明，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

人來說是自由的嗎？這不是自由！因為你們禁止使用廉價勞工生產的產

品，不讓他們在農場幹活。你們專利局的統計資料表明，你們是世界上最

有創造力的人，因為你們不限制你們在製造業方面的發展，你們致力於一

切進步和發展的事業。在工藝技術和產品品質方面，你們也領先於歐洲國

家。但不幸的是，你們還競爭不過歐洲，因為你們的產品比他們的貴。這

都是因為你們的勞動力太貴，以致生產的產品因價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

與歐洲國家競爭。勞動力太貴，是因為你們排除華工。這是你們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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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讓勞動力自由競爭，你們就能夠獲得廉價的勞力。華人比愛爾蘭人

和美國其他勞動階級都更勤儉，所以其他族裔的勞工仇視華人。

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幫助華人一臂之力，取消排華法案。

名詞解釋──

格利法： 即美國的排華法案，最早於 1882年通過，其中特別針對華人移民進行限
制，1892年由格利提出延長 10年，一直到 1943年才由麥諾森法案加以
廢止。

來源：鄭曦，《帝國的回憶──〈纽约時報〉晚清觀察記》，（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5月），
頁 30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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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1：天津教案比一比

請針對材料 1與 2進行下面的比較分析。

問 題 材 料 1 材 料 2

你印象最深刻的人事物

（請舉出 5個）

1.

2.

3.

4.

5.

1.

2.

3.

4.

5.

你看完後的感受是什麼？

你認為材料 1與材料 2的論
述有何異同？為什麼？

如果由你來記錄這個事件，

你會如何依據材料 1和 2來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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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2：請針對材料 3、4、5、6判斷與討論並回答問題

問 題 材 料 3 、 4 材 料 5 、 6

對手國家的要求是什麼？

李鴻章如何回應？

雙方最後談判的結果如何？

你認為這次外交交涉中，誰

是真正的贏家？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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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3：角色扮演再現歷史現場

一、請分組進行材料 7角色扮演，並從文字中揣摩語氣與聲調。

扮 演 森 有 禮 我 的 想 法

從剛才的森有禮的角色中，你印象最深

刻的是？（請舉出五個）

在剛才演出的過程中你的感受是什麼？

你覺得森有禮想要傳達什麼訊息？

森有禮的作為對你有什麼啟發？

扮 演 李 鴻 章 我 的 想 法

從剛才的李鴻章的角色中，你印象最深

刻的是？（請舉出五個）

在剛才演出的過程中你的感受是什麼？

你覺得李鴻章想要傳達什麼訊息？

李鴻章的作為對你有什麼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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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分組進行材料 8角色扮演，並回答以下問題。

扮 演 伊 藤 博 文 我 的 想 法

從剛才的伊藤博文的角色中，你印象最

深刻的是？（請舉出五個）

在剛才演出的過程中你的感受是什麼？

你覺得伊藤博文想要傳達什麼訊息？

伊藤博文的作為對你有什麼啟發？

扮 演 李 鴻 章 我 的 想 法

從剛才的李鴻章的角色中，你印象最深

刻的是？（請舉出五個）

在剛才演出的過程中你的感受是什麼？

你覺得李鴻章想要傳達什麼訊息？

李鴻章的作為對你有什麼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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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4：辛丑和約與李鴻章

請根據材料 9、10中的線索，討論並回答下列的問題。

問 題 討 論 與 回 答

辛丑和約的談判背景為何？

各國對於懲兇、賠款的態度

是什麼？

李鴻章談判處理的優先順序

是什麼？

雙方談判後的結果為何？

為什麼李鴻章在臨終前，

要對清朝政府提出建言？ 

你認為他想要提醒政府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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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5：誰眼中的李鴻章

請閱讀材料 11~14，整理出不同人物對於李鴻章的評價，並嘗試去分析背

後的原因。

評價者 為李鴻章的評價下標題 原 因

李鴻章本人

梁　啟　超

伊  藤  博  文

清　史　稿

西　方　人

工具 6：我眼中的李鴻章

請綜合運用材料 1~10，並參考材料 11~14的評論，寫下你對於李鴻章從

事外交工作的評價。

我認為李鴻章的外交表現⋯⋯，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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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7：找出材料 15、16兩張畫報的圖片，分析其中的細節

圖像細節 畫  報 1（材料 1 5） 畫  報 2（材料 1 6）

穿著打扮

人物形象

文字說明

其　 　他

一、你看到這兩張畫報的感受是什麼？

二、你覺得畫報中的形象與真實的李鴻章有何異同？

三、你認為這兩張畫報想要傳達什麼訊息？

四、如果由你來畫李鴻章的圖像，什麼元素是你一定要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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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8：請先閱讀材料 17的報紙專訪，並針對問題進行討論與回答

問題意識 小組討論與回答

李鴻章與記者在討論什麼

問題？

當時環境對於此問題的看

法是什麼？

李鴻章的見解是什麼？

你同意不同意李鴻章的說

法？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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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作後記

感謝宋教授及國教院給予我學習跟成長的機會，自參與此計劃以

來，對於自己的歷史教學也開啟新的視野，更在參與的夥伴身上獲得許

多教學現場的經驗與傳承。本教案在設計階段，也選定了一個班級進行

試教，當時選定的是高三班級，由於學測已考完，多數同學也都有了理

想的學校，加上高三的進度已告一段落，更重要的是，學生經過兩年多

的學習，在歷史基本知識的認知與了解，是比較完整的，因此來進行此

一教案的試教十分適合。

個人擔任歷史教學工作十年以來，總覺得時間不夠用，想要教導的內

容很多，但卻往往沒有進一步去檢核學生實際的學習狀況。這次採取完全

不同於以往的教學方式，的確可以重新審視教與學之間的互動，不過因為

自己實際操作上仍嫌生澀粗劣，所以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從課程運作

中以及課後學生問卷的回饋，仍可得到以下一些啟發與改進之處：

第一，學生普遍認為透過資料閱讀與小組討論是不同於傳統的歷史

教學，可以讓他們對於特定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探究，多數學生期待

未來的教學如果都能以此進行，將可大幅增進他們的學習興趣。

第二，老師的引導成為這堂課成功與否的關鍵，誠如之前所提，教

學模式往往會受到過往的經驗影響，以致於會給學生太多資料，反而容

易模糊了所要討論的焦點。因此，如何減量與簡化，是老師所必須要面

對的重要考驗。此外，時間的掌控也很重要，如何讓學生的閱讀或討論

能有效率，仍是有賴於明確的指示與說明。

第三，透過角色扮演，是讓學生印象最深刻的段落，雖然並不是《像

史家一般閱讀》提供的模式，但在實際擔綱演出後，反而最能體會當時

的歷史情境，部分同學甚至認為這樣的換位思考讓他們更能理解歷史人

物當時的處境。

總體而言，從閱讀理解素養進入歷史學習，將是未來課程發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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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也對於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有極大助益，期待個人粗淺的教案設

計可以供各位先進參考應用，並對新課綱的發展略盡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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